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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 

 
关于平利县城区公园广场桥梁道路 

命名（更名）的情况说明 
 

平利县城自清嘉庆 10 年迁入，距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。特

别是近年来，城市建设步伐加快，城区框架逐渐拉大，新楼林立，

街道宽畅，城区道路新增数十条，一河两岸，桥梁飞架，市井相

连，形成生态园林城市新格局。因此，城区公园广场桥梁道路命

名势在必行。在县委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由民政部门牵头，住

建、公安、城关镇等部门全力配合，组成前期工作小组，在 2009

年命名的基础上，结合正在开展的“一标三实”工作，实地踏勘、

调查走访后提出初步命名（更名）意见，提交县地名命名工作领

导小组成员单位、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文化界人士座谈讨

论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，并对《实施方案》进行了修改完善。现

就有关情况作以说明。 

一、命名的原则、主线和基调 

按照国家关于城市命名的有关规定，坚持“尊重历史、尊重

文化、尊重科学、注重发展”的原则，把住承前启后，前瞻未来，

顺应自然，相符人文的基本主线，考虑到名称更换涉及到户口、

邮政、通讯、工商、金融、地图卫星定位等诸多方面，坚持大稳

定，小调整，在不刻意生造的前提下，辅以文化内涵，力求广泛

认可。坚持对历史负责，在以前命名的基础上，继续沿用历史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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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、约定俗成、含义健康的地名。坚持以方位定称谓的基调，东

西方向为“街”，南北方向为“路”，分支窄道为“巷”，对居民

居住“小区”重新规范命名，纳入街路巷统一规范管理，“小区”

内的道路不再命名。正在建设开发的杨家梁统规统建示范区按照

统一规划设计的街路巷进行命名。老街巷道基本保持习惯名称，

从科学发展的角度，按城市整体框架和群众实际需求，略作调整。 

二、对原已命名的街路巷道等命名（更名）拟定意见 

1.街：①五峰菜市场经法院至东大桥（未贯通），仍统称“北

新街”；②西大桥至东大桥，仍统称“新正街”；③原马龙潭至二

级站（沿汉白路），现将起址变更为西大桥西端至冲河大桥西端，

仍统称“南新街”，是从原址沿 308 省道两端住户增多，群众门

牌不好设置考虑；④老城主街，西城墙至老东门口，仍统称“老

正街”；⑤老东门至小磨石沟口，仍统称“东关街”。 

2.路（自西向东顺序）：①原大院坝沿老食品公司至猫儿沟口，

仍称“桃园路”；②原天宝制药厂至东大桥坝河南北，现将起址

更正为农林科技局沿月湖至运管所，称“月湖南路”，西大桥下

沿月湖至平中桥北端，称“月湖北路”；③原老药材公司至马龙

潭桥，现将起址更正为清真寺经大院坝至马龙潭桥北端，仍称西

关路；④原老政府武装部至幼儿园到新正街口，现将起址更正为

新正街经红旗剧团至北城墙，仍称“大什字路”；⑤原老中医院

至城小，现将起址更正为城关小学东侧至老正街，仍称“小什字

路”；⑥原东城墙至老东门至初中，现将起址更正为初中部大门

口至五峰山脚下，仍称“五峰路”；⑦原劳动就业培训中心至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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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宾馆至信合巷的“建设西路”、“建设中路”、“建设东路”，现

将起址变更为阳光酒店至信合巷（月湖虹桥北端），鉴于路线较

短，统称“建设路”；⑧原“中兴路”、“吉阳路”、“正阳路”“双

阳路”因使用不便，城区大多数居民和单位都没有认同，建议恢

复原东一路、东二路、东三路、东四路名称。 

3.巷（自西向东顺序）：①西关路西侧至西城墙，现将起址更

正为西关路西侧（百货公司家属院）至西城墙，仍称“瓮城巷”；

②原老农行西口至看守所老药司，现将起址更正为老正街（老农

行西侧路口）至看守所，仍称“清真寺巷”；③原大院坝至大什

字路，现将起址更正为大什字路（红旗剧团北侧）至西关路（大

院坝），仍称“贺家巷”；④原大院坝至原农牧局至大什字路，现

将起址更正为大什字路（教体局南侧）至西关路（大院坝），仍

称“民主巷”；⑤原新正街大什字路口至月湖北路，现将起址变

更为马龙潭桥北端至新正街（月城牌楼），仍称“月城巷”；⑥原

幼儿园至老检察院至老东门，现将起址更正为县幼儿园向东至五

峰路，仍称“桑树林巷”；⑦原老粮食局至老邮政局家属院至老

正街，现将起址更正为老正街（老邮政局）至老城墙根，仍称“黄

洲馆巷”；⑧原老粮食局加工厂至老正街，仍称“湖南馆巷”；⑨

原东二路至东三路，现将起址更正为兴隆巷至东二路（武装部），

仍称“莲花巷”；⑩原南起莲花巷东端口至新正街口，现将起址

更正为月湖北路至新正街（电力局西侧），仍称“兴隆巷”；⑾原

平安大道电力局至梅书林私宅门前至胡昌伟住宅北侧，现将起址

更正为电力局西侧至建设路，仍称“信合巷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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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广场：沿用女娲文化广场。 

5.湖：原东大桥下水域至西大桥下橡胶坝水域，仍称“月湖”。 

6.小区：原已命名的陈家坝工业园区、商贸小区、五峰小区、

胡家庄小区、桃子坪小区、丽城小区、平福小区、东岗小区，近

年来，因导致所有新增街道名无法编入户籍字典，给群众上户、

子女上学、房产登记、社区警务、民警出警、消防救援等带来诸

多不便。建议全部取消，一律以现在的小区名命名，并入已有相

应街路巷进行编号管理。 

三、对原未命名和新增的街路巷道等命名拟定意见 

1.路（自西向东顺序）：①平利西收费站沿坝河至西大桥下

（未贯通），命名为 “迎宾北路”；马家梁隧道口下三岔路口经

县政务大厅至西大桥西端，命名为“迎宾南路”，是从地理位置

位于坝河南北和礼仪文化、便于群众接受来命名； ②西大桥西

端至马家梁隧道口下三岔路口（308 省道），命名为“陈家坝路”，

从群众熟知已认可考虑；③西大桥西端经老气象局至残联门口，

因商业住户商户密集，命名为“商贸路”；④北新街（五峰菜市

场东侧）至五峰山脚下（未贯通），命名为“五峰东路”；原五峰

村委会至骆仁春住宅，命名为“五峰西路”，因位于五峰山下五

峰路东西两侧而得名；⑤北新街（法院东侧）经姚家湾、五峰山

森林公园沿城墙至五峰路，命名为“五峰环山路”，因地处环绕

五峰山森林公园而得名；⑥新正街沿新华书店东侧经清真餐馆西

侧至东二路（莲花巷西口），命名为“桃子坪路”，尊重群众习惯

称谓而得名；⑦月湖北路沿卫生局东侧至北新街（县卫生局东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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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月湖北路未贯通），命名为“东五路”；⑧月湖北路沿县中心幼

儿园门前至北新街，命名为“东六路”；⑨新正街东区保障房小

区门前至北新街，命名为“东七路”；⑩鉴于原命名的东岗小区

和杨家梁统规统建示范区已完成规划正在开发建设，按照住建局

提供的规划设计方案，从新正街自南向北依次命名为“东岗一路”

至“东岗十路”；围绕杨家梁乌龟堡安置区的道路命名为“杨家

梁路”；⑾县体育馆沿坝河至冲河大桥西端，命名为“平中路”，

因环绕平利中学而得名。 

2.巷：①西关路（品香园餐馆北侧）至马龙潭桥北端（橡胶

坝控制房），命名为“陈家槽巷”，尊重群众习惯称谓而命名； ②

马龙潭桥北端经物资局仓库至西关路（昌盛小区），命名为“昌

盛巷”，是因巷道狭窄，位于昌盛小区背后，取繁荣昌盛之意而

命名;③五峰路（中央领郡）至东一路（民威商场对面、阳光酒

店对面），命名为“胡家庄巷”，尊重群众习惯称谓而命名;④五

峰东路右侧从五峰山森林公园步道至五峰东路五条巷道，自南向

北依次命名为“五峰东一巷”至“五峰东五巷”,便于群从好认

好记;⑤五峰西路沿路的巷道自南向北依次命名为“五峰西一巷”

至“五峰西八巷”；⑥建设路（老吉阳区公所家属楼）至月湖北

路（高山流水景点),命名为“阳光巷”,寓意居民群众生活美好阳

光而命名；⑦东一路（原计生局）至东关街（惠家小区门口），

命名为“幸福巷”，因位于县委、政府背后，寓意有党和政府的

关爱，人民幸福安居乐业之意而命名；⑧东一路（鸿发驿站）至

御湘园餐馆后门，命名为“香橼巷”，是因附近住户种植香橼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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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多，谐音“湘园”之意而命名；⑨东二路（长安银行南侧）至

东一路，命名为“佳苑巷”；⑩东关街（148 律师事务所）至东

关街，命名为“红卫巷”，因地处老红卫街而得名；⑾邓家院子

背后至五峰环山路（金缘小厨农家乐背后），命名为“邓家巷”，

因位于住户邓家院子背后，便于群众好记而命名；⑿三品香酒店

背后至小磨石沟（超越健身楼），命名为“罗家巷”，因周边罗姓

住户居多而命名。 

3.公园：①二级站以东沿月湖至东大桥西侧桥下，按规划设

计命名为“生态公园”；②历史形成和新建成的县烈士陵园命名

为“革命公园”；③按照规划设计将正在建设的五峰山景区，命

名为“五峰山森林公园”。 

4.小区：对已开发建成和新增的居民居住地相对集中的大型

建筑物（片区），尽量保留原名称进行命名，分别是：东区保障

房小区、金缘上城小区、鑫华御庭小区、欧冠国际小区、五峰佳

苑小区、中兴佳苑小区、中央领郡小区、美佳星座小区、康华小

区、惠佳小区、昌盛小区、黄金水岸小区、平福颐园小区、水晶

郦城小区、平利花园小区、黄洲馆保障房小区、陈家坝保障房小

区、彩虹桥保障房小区、怡园山庄小区。 

5.桥：①冲河大桥、东大桥、南大桥、景观桥、马龙潭桥、

西大桥、彩虹桥、猫儿沟桥、月湖虹桥，已沿用多年或群众熟知

认可，需正式公布命名；②位于东大桥东侧，横贯坝河通往平利

中学的桥，命名为“平中桥”。 


